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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空间安全治理视域下临近空间
飞行监管研究

张超汉１　 胡熳馨１

（１．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３）

摘要： 临近空间作为全球一体化的重要连接点，是实现长期驻空侦察、全球精准打击的军事战略

高点。 受空天划界论争的影响，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规则仍依附于国内立法，在国际层面尚未实

现有效规制和协调。 在临近空间法律地位不清、监管主体不明、监管客体不定、监管内容复杂、飞
行活动存有争议的情况下，现有国际航空航天法律制度已无法满足调整此类新型利益关系的实

践需要。 构建针对性的监管制度不仅是行业有序发展的基础，也是确保地面国国防安全和临近

空间资源有序开发利用的重要保障。 在国内立法层面，中国可参鉴《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
的相关条款，积极推进临近空间融入航空法或航天法的制度设计，或制定单行的临近空间法，以
国内立法引领国际立法；在国际立法层面，应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为主导，通过修订《国际民用航

空公约》（又称《芝加哥公约》）相关附件或增设临近空间飞行的新附件标准，推进国际统一规则

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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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空间作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的结合

部和过渡带，在空间探索和军事应用领域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故临近空间飞行器的研发成

为近年来世界各国航空航天技术突破的着力

点。 各类临近空间飞行器频现于大国空间战略

竞争的前沿阵地，并将科幻题材中所描绘的亚

轨道点对点国际运输、商业载人太空旅游等蓝

图一一实现。 然而临近空间飞行器频繁穿越、

往返于国家领空与国际空域，给现有的航空航

天法律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将地面国安全

利益和行业发展需要置于一种微妙、敏感的境

地。 如在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份中美“流浪气球”事件

中，在不构成实际危险的情况下美国执意击落

我国民用高空气球。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监管

制度的缺失将给临近空间飞行活动带来不可估

量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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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社会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

题交织激荡，需进一步完善新领域的安全治理

规则，以化解国际安全困境。① 临近空间作为全

球空间安全治理视域下的焦点领域，兼具国家

安全利益与科技战略价值，亟需明确临近空间

飞行监管的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着眼于解

决阻碍和困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问题，以立法形式明确各部门的权力清单

和责任清单，同时参考《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
案）》的相关内容，②构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临

近空间飞行监管规则，充分发挥我国作为航空

航天大国的话语权，推动超国家性的临近空间

协调监管体系的形成。

一、临近空间法律地位的确立：飞行

监管的前提

　 　 在临近空间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地表之上

的空间被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 前者是航

空器飞行的场域，作为主权垂直延伸的空间，适
用航空法律体系；后者作为全人类共同财产的

全球公域，适用外空法律体系。 随着航空航天

技术的发展，临近空间成为各国竞相探索的战

略要地，然其法律地位却无法在航空法抑或是

外空法之中锚定。
临近空间的法律地位是飞行监管的逻辑前

提，必先厘清其法律属性，才能探讨具体制度的

构建。 临近空间的法律地位与空天划界问题密

切相关，目前学界的观点大致如下：第一，临近

空间从属于空气空间，也有部分观点将其视作

一种特殊的空气空间；③第二，临近空间从属于

外层空间；④第三，临近空间分属于空气空间与

外层空间，在空天划界线将其一分为二的情况

下，应当分别适用航空法和外空法；⑤第四，临近

空间是区别于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独立

空间。⑥

笔者认为，探讨空天划界问题和临近空间

法律地位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各国临近

空间活动产生的主权争议和利益分配冲突，应
当聚焦于临近空间飞行活动这一主要矛盾，以

解决临近空间飞行面临的实际问题作为抓手，
尽快生成行之有效的临近空间监管方案。 首

先，为防止空天划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应避免

太多的细分层次，基于“二分法”的立场，将临近

空间归入既有的空间。 其次，秩序与安全是临

近空间飞行监管的首要目标，相较于外空法，航
空法在飞行器的监管方面更为成熟和完善，将
临近空间归于空气空间，纳入航空法律制度是

当下更有效率的选择。 最后，临近空间位于距

地 ２０～１００ 千米处，包含了大气层中的部分平流

层、中间层和部分热层，在物理属性上更近似于

空气空间，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更易证成临近空

间属于空气空间。
然而，临近空间的特殊性亦颇为显著。 首

先，鉴于临近空间距地遥远、空气稀薄的特征，
一般航空器难以企及，大部分国家限于技术难

题无法在此实施全面有效的控制，适用“完全”
“排他”的主权原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 其次，
临近空间飞行具备军民两用属性，亟需在临近

空间飞行需要和地面国安全权利之间达成平

衡，赋予地面国基于必要安全利益的临近空间

管制权利，这样既可通过设立无害通过制度、划
设垂直防空识别区、对临近空间飞行器进行特

殊监管等方式回应地面国的安全需求，也可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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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伟：“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法内涵及其实施路径”，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第 ８ 页。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 （ Ｓｔｕｄｙ Ｄｒａｆ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是由国际空间安全促进协会（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ＩＡＡＳ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草制定，旨在国际航空法与外层空间法中确立

临近空间的法律地位。 参见 ＩＡＡＳＳ，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ＡＡＳＳＳＲ２６０３２０２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ｉｒ ＆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ｃｇｉｌｌ． ｃａ ／ ｉａｓｌ ／ ｆｉｌｅｓ ／ ｉａｓｌ ／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ｆｏｒ＿ａ＿ｎｅｗ＿ｌｅｇａ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０．ｐｄｆ，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

郑国梁：“关于临近空间的法律定位及应对措施”，《国
防》，２０１０ 年第 ７ 期，第 ２９－３１ 页。

高国柱教授将临近空间的空域管理归类于“特定航天活

动的管理”，并作为我国未来《航天法》的一项立法要素。 参见高

国柱：“我国《航天法》 的调整事项与立法要素研究”，《中国航

天》，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８ 页。
张东江：“试论临近空间的法律地位及法律原则”，《中国

军事科学》，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８８－９４ 页。
支媛媛、高国柱：“临近空间飞行活动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航天》，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６２－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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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过高主权主张对空间活动的不当限制。 最

后，在空天一体化趋势下，临近空间已成为航空

法与外空法的交叉点，应突破“选择”的局限，将
临近空间视作特殊的空气空间，以此作为两种

规范协同作用的“融合点”。 综上所述，应当回

归空天“二分法”的立场，将临近空间归入既有

的空气空间，并进行特殊化监管，后文关于临近

空间飞行监管的探讨亦基于此展开。

二、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主体：
国际组织和国家

２．１　 监管主体二元化的现实性

当飞行轨迹突破单一司法管辖区时，①临近

空间飞行就具备了国际属性。 目前临近空间飞

行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美国蓝色起源公

司研制的“新谢泼德”号（Ｎｅｗ Ｓｈｅｐａｒｄ）②为代表

的垂直发射的飞行器，此类飞行器在发射阶段

不存在飞越他国领空的情况；二是以英国维珍

银河公司研制的“太空船”号（Ｓｐａｃｅ Ｓｈｉｐ）③为

代表的水平发射的飞行器，此类飞行器发射时

需穿越他国领空。 虽然前者（“新谢泼德”号）
的发射活动可以局限于单一司法管辖区之内，
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可由各国自行决定其性质

和法律适用，但其返回时水平着陆，仍然会穿越

他国领空引发主权争议。 而后者 （“太空船”
号）活动的整个流程都具备国际属性，需要国际

规则的介入以避免因各国国内立法不一致造成

的法律冲突。 而且一些国家（如欧洲各国）在航

天发射时，其国土面积不足以使航天器在本国

领土内完成发射，亦会产生通过他国上方临近

空间的实际需要。 因此欲避免法律冲突、保障

临近空间飞行有序发展，需明确监管主体二元

化的现实性。
目前，尽管在国家层面存在关于临近空间

飞行活动的监管规则，④但是在国际抑或是区际

层面的监管却表现得模棱两可。⑤ 具言之，国际

航空法律体系和外层空间法律体系能否适用于

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监管尚不明确。 造成这一

尴尬境地的主要原因在于，临近空间飞行器活

动于空天过渡带，然而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

划界问题始终存在，这使得航空、航天法律制度

在对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监管中尚未实现协调

融合。 首先，１９６７ 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

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

原则的条约》（简称《外空公约》）未将“入轨”作
为其适用条件，临近空间飞行器不能排除《外空

条约》的适用，再从功能论的视角分析，以火箭

为动力的临近空间飞行器确实更近似于航天器

而非航空器。 其次，临近空间飞行亦无法被排

除在航空法之外，１９４４ 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又称《芝加哥公约》）附件 ７ 和附件 ８ 关于航空

器的定义能否涵盖火箭动力飞行器尚不确定，⑥

并且部分临近空间飞行器仍然从空气的反作用

力中获得支持。 综上所述，临近空间飞行适用

航空法还是外空法尚无定论。 有学者指出，“首
先，必须确定适用何种制度———航空法、空间

法，抑或在某些情况下同时适用，然后再确定适

用的具体规则。”⑦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监管徘徊

于航空法与外空法之间，更凸显出单一监管主

体无法回应建立有效监管的现实需要，欲实现

现有规则的协调融合，需要从国际组织和国家

层面确认其监管主体的地位。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杰夫·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单一司法管辖区内的飞行，要求飞行起点和终点同处于

一国，且不经他国领空。
参见其官网：Ｂｌｕ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ｕｅ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ｍ ／ ，

访问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参见其官网：Ｖｉｒｇｉｎ 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ｒｇｉｎｇａｌ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 ／ ， 访问日期：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如美国《商业航天发射法》、英国《航天产业法》以及意大

利《航天港建设运营条例》。
Ｐａｕｌ Ｓ． Ｄｅｍｐｓｅｙ，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８， ２０１３， ｐｐ．３０３－３４２．
１９１９ 年 《 巴 黎 公 约 》 生 效 后， 国 际 航 空 委 员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ｉ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通过了一份《航空技术

术语表》，将航空器（Ａｉｒｃｒａｆｔ）定义为“一种可以从空气反作用力中

获得支持的机器”。 １９６７ 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沿袭并修改了这

一定义，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７ 和附件 ８ 中纳入了航空器

的定义：“能够凭借空气的反作用力而不是凭借空气对地面的反

作用而在大气中获得任何支撑的器械”。
Ｒａｍ Ｊａｋｈｕ， Ｔｏｍｍａｓｏ Ｓｇｏｂｂａ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Ｓ Ｄｅｍｐｓｅ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ＣＡＯ
ｆｏｒ Ｓｐａｃｅ？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１， ｐ．４９．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贝索斯（Ｊｅｆｆ Ｂｅｚｏｓ）和英国维珍银河公司的理查

德·布兰森（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ａｎｓｏｎ）相继几天内带领

乘客抵达外空边缘。① 目前，国际商业太空公司

是临近空间飞行活动中的一大活跃因素，私营

资本话语权正逐步提升，私人合同约定的作用

逐渐超越国际公法的现实影响力。 需注意的

是，尽管私营企业为全球空间探索注入了资本

和活力，但外层空间始终是“全球公域”，故规则

生成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现有的国际空间立

法，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框架只能是严格意义

上的公法。② 私人当事方参与临近空间活动仍

然需要得到有关国家的授权和持续监督，国家

采取行动时也必须承担起对国际社会的责任。

２．２　 核心监管主体：以国际组织为主导

２００５ 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ＩＣＡＯ，以下简

称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柯台特

（Ａｓｓａｄ Ｋｏｔａｉｔｅ）表示，国际民航组织是临近空间

飞行监管的最佳主体。③ 同年，题为《亚轨道飞

行概念》的工作文件指出，如果亚轨道飞行器飞

越外国空域，并最终确定此类飞行器受国际航

空法的管辖，那么，“调整国际空中航行的《国际

民用航空公约》及相关附件原则上对其适用”。④

在 ２０１０ 年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ＣＯＰＵＯＳ）法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国际民航

组织提出上述 ２００５ 年工作文件仍然有效，⑤其

法律小组委员会将继续审议临近空间飞行的相

关问题，并从飞行器的性质出发判断其是否适

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当下临近空间飞行

监管的真空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⑥以及拓展国

际民航组织项下法规的适用范围来填补，⑦主要

体现在修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中关于

“航空器”的定义，使其涵盖以火箭为动力的临

近空间飞行器。 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

３７ 条的规定，国际民航组织可通过更新附件和

增设新的国际制度来追踪航空业的发展动向，⑧

因此修改附件不仅可满足现实需求，而且也契

合了公约精神。 倘若将临近空间飞行监管纳入

国际民航组织的职权范围，有望实现“从航空旅

游到外空及亚轨道旅游”的顺利过渡。⑨ 临近空

间飞行若被视为航空活动，也将受到欧盟航空

运输制度和欧洲航空安全局（ＥＡＳＡ）的监管，虽
然后者出台的一系列措施仍处于搁置状态，􀃊􀁉􀁒但

也说明欧盟作为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具备监

管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能力。
如果将临近空间飞行视为航天活动，联合

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是最直接的监管主

体，虽其尚未表明立场，但在 ２００７ 年的一份关

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未来职责和活动”
的工作文件中提及，其可以在分析和监管亚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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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飞行方面发挥作用。① 其法律小组委员会在

讨论外层空间的定义、划界以及空天物体的概

念时，曾多次提及临近空间飞行对现行外空法

的冲击，但未达成任何共识。② 由此可见，倘若

以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为监管主

体，可以在分析临近空间飞行器定义等方面发

挥一定作用，但短期内无望在现行外空法的基

础上生成像航空法一样完善的规则。
综上所述，临近空间飞行作为一种国际属

性日趋显著的活动，需要从国际或者区际层面

完善协调机制，逐步实现实践活动的标准化，以
避免法律法规适用的不确定性给行业发展带来

的掣肘。 到目前为止，国际民航组织已初步表

现出作为临近空间活动监管主体的意愿，修改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中“航空器”定义可以成

为对此领域进行监管的合理开端。 欧洲的航空

运输依赖欧盟的统一监管，如果从欧盟本土发

射或飞越其领空的亚轨道飞行被定性为航空运

输，便可适用欧盟航空制度，进而发挥欧盟和欧

洲航空安全局等组织的监管优势。 可以预测，
上述国际组织在现阶段规范临近空间飞行活动

中颇具潜力，故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主体应以

国际组织为主导，积极发挥国际民航组织在航

空领域公法事务中的作用，并与欧盟及欧洲航

空安全局在此领域进行协同与配合，借助较为

完备的航空法制度，在登记、安全、保险、第三者

责任等方面规范临近空间飞行活动。

２．３　 辅助监管主体：以地面国为依托

目前，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管制主要依赖

于地面国的国内立法，美国、英国、意大利等航

空航天大国正致力于国内临近空间飞行管理制

度的构建。 国际空间安全促进协会（ ＩＡＡＳＳ）于
２０２０ 年起草了《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根
据第四部分关于临近空间私人活动的规定，缔
约国具有采取适当措施，禁止本国经营者从事

违背公约宗旨的临近空间私人活动的权力，③以

及制定临近空间活动准入条例、④进行持续监督

和授权的权力。⑤ 因此，地面国作为临近空间飞

行活动的监管主体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

实践中，私营主体在商业太空旅行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因而部分国家起草法规将责任

转嫁给愿意承担太空飞行风险的私营主体，以
免除政府责任。⑥ 这将导致临近空间飞行安全

标准不一、责任承担不明等问题，为该行业的可

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因此，临近空间飞行的监

管必须强调国家的责任，以此为该新兴行业设

立值得信赖的准入门槛，并积极促成政府与私

营实体之间的合作，毕竟在所有的空间国家中，
空间部门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政府的规划和补

贴。⑦ 地面国需基于属人原则或属地原则，以国

内立法配合国际协调机制，发挥好地面国的辅

助监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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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ｙ Ｂａｌｌｅｓｔ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ｐａｒｔ：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ｕｂ⁃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０３３－１０４１．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７ 条（私人活动者的管

理）规定：“本公约鼓励在临近空间进行私人活动。 但应当要求各

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禁止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或永久居住地在本

国的经营者将经营的航空航天物体故意用于与本公约宗旨不一致

的目的。”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８ 条（运营者的准许条

件）规定：“缔约国必须制定国家规则、条例和程序，以具体规定航

空航天物体运营者实施临近空间活动的条件。 缔约国均须采取适

当措施，禁止注册地、主要营业地或永久居住地在本国的运营者将

经营的航空航天物体故意用于与本公约宗旨不一致的任何目

的。”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９ 条（临近空间发射物

体的许可）规定：“地面国有义务持续监督和授权在其临近空间内

的活动。 如果航空航天物体的经营人是该国的永久居民或其主要

营业地在该国，则该国应当确定其登记、认证、许可证发放、宇航员

许可证发放、保险和操作要求。”
如美国 ２００４ 年《空间商业发射法案》提出了“知情同意”

这一概念，要求私人运营商告知付费乘客发射和再入阶段的风险

以及飞行器的安全情况，再由乘客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签署免

责声明。 这一规定说明付费乘客的安全并不在该法案的保障范围

内，事实上加重了私营主体的责任。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ｃ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１９８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９８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 ／ ３９４２．

Ｒｕｔｈ Ｐａｓｅｒｍａｎ， “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ｒａ：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ａｇ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ｅｓ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ｓ ／ ０２＿ｐａｒｓｅｍａｎ＿ｅ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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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客体：临近

空间物体和临近空间活动

　 　 学界对临近空间法律地位的意见莫衷一

是，但各国已经将战略目光聚焦于这片处女地。
亚轨道飞行器、平流层飞艇、高超音速飞行器以

及“超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等新型技术发明如

井喷式涌现。 这使得临近空间从空间探索的过

境区域逐渐转变为特定飞行器的活动区域和操

作区域，对现有航空法律制度和外空法律制度

提出了新的要求。
临近空间法律地位的探讨多基于功能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与空间论（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展开，功能论从飞行器的技术特征和目

的出发对其法律性质作出判断，而空间论则将

空天二分，以飞行器所处的位置确定法律适用。
本文将基于这两种理论，对临近空间飞行的监

管客体进行讨论。

３．１　 功能论视角下的临近空间物体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２ 条规定，
“‘航空航天物体’是指为在临近空间运行而创

造的所有物体，包括亚轨道飞行器。”①故本文所

探讨临近空间物体指设计宗旨在距地 ２０ ～ １００
千米处运行的物体。 部分空间物体在运行过程

中会经过临近空间，但其设计宗旨并非是在临

近空间内运作，不属于临近空间物体，其发射或

再入阶段经过临近空间时应属于临近空间活

动，笔者将在下文中探讨。
功能论主张依据飞行器的技术特征和目的

确定其适用的法律。 目前飞行器所采用的动力

装置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利用空气的反作用

力，如航空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另一类则

利用点火时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力，如火箭发

动机。 据此，可以进一步将临近空间物体分为

航天飞机、混合动力航天飞机和航天器三类。
（１）航天飞机（Ｓｐａｃｅｐｌａｎｅｓ）
这类临近空间物体无需如火箭一般点火发

射，其动力装置主要依靠空气的反作用力，因此

更类似于一种高性能的飞机，根据飞行速度可

进一步分为低动态和高动态的临近空间飞

行器。
低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一般飞行速度不超

过 ３ 马赫，②如高空气球、平流层气艇、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等。 这类飞行器靠空气浮力平衡自身

重力，利用涡轮风扇、螺旋桨等装置进行机动，
作为一种新型的电子信息装备，可以定点悬停，
并实现长期驻空和回收使用，在侦察、通讯、导
航、预警等军事应用领域优势突出。③

高动态临近空间飞行器能实现超声速、高
超声速飞行，可用于执行兵力投送、精准打击和

战略威慑等任务。④ 例如超声速飞机，这类飞行

器采用航空发动机起飞，在几秒内就可以达到

亚轨道，并实现地球表面点对点快速移动。 据

美国航天飞机 Ｘ－２０ 项目调查显示，半弹道的亚

轨道飞行一小时内就可以从欧洲到达北美洲，
只需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澳大利亚。⑤ 除了高

性能的航空发动机，中国、俄罗斯、美国等航空

航天大国也致力于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应

用，⑥如 Ｘ－４３Ａ 无人驾驶飞机就是美国“一小时

打遍全球”战略下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典型应用。
上述临近空间物体的动力来自空气的反作

用力，符合《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对航空器

的定义。⑦ 虽然其活动轨迹短暂穿越外层空间，
但这只是为了满足在地球两点之间快速移动的

技术目标，而非进行外空探索，根据功能论的观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２ 条。
南海阳、韩晓明等：“国外临近空间飞行器发展现状及趋

势”，《飞航导弹》，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 页。
马少维：“临近空间的武器装备发展及趋势简析”，《航天

电子对抗》，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３１ 页。
同②。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Ｃａｔａｌａｎｏ Ｓｇｒｏｓｓｏ， “ Ｓｕｂｏｒｂ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６８－４６９．

超声速燃烧冲压式发动机，简称超燃冲压发动机，可以在

攀升过程中从大气里获取氧气。 放弃携带氧化剂，从飞行中获取

氧气，节省重量，就意味着在消耗相同质量推进剂的条件下，超燃

冲压发动机能够产生 ４ 倍于火箭的推力。 参见刘小勇：“超燃冲压

发动机技术”，《飞航导弹》，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 页。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 ７ 和 ８ 将航空器定义为“能够

凭借空气的反作用而不是凭借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而在大气中获

得任何支撑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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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此类飞行器具备航空器的技术特征和目的，
适用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民用

航空法。
（２） 混合动力航天飞机 （ Ｈｙｂｒｉｄ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ｎｅｓ）
这类临近空间物体具备多级混合航空航天

系统，既可以在航空领域执行任务，也可以在轨

道执行任务，①将有效荷载送入空间轨道之后

还能如飞机一样安全准确地返回地面基地，故
通常 作 为 重 复 使 用 天 地 往 返 运 输 系 统

（Ｒｅｕｓａｂｌ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Ｖｅｈｉｃｌｅ）的重要载具，是世界

航天航空技术高度融合的结晶，美国“哥伦比

亚”号航天飞机即是该类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典

型代表。②

混合动力航天飞机具备火箭动力系统，不
符合当前《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所规定的航

空器的条件。 而且这类飞行器主要用途是向空

间站输送物料，需要在外层空间作业。 所以，目
前大多数国外学者倾向于认为，在动力装置分

离发生前，此类飞行器应遵守国家和国际航空

法，第二级在轨道上释放的瞬间应被视为发射

空间物体，适用外空法。③

（３）航天器（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ｓ）
以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研制的“新谢泼德”号为

代表，这类临近空间物体通过地面发射装置垂直起

飞，在轨道上执行任务后返回地球水平着陆，就如

同火箭一样起飞、卫星一样绕地飞行、飞机一样着

陆，这些表现与空间物体更为相似。 而且，这类飞

行器的任务主要在外层空间进行，故美国将此类飞

行器定义为空间物体，适用外空法。

３．２　 空间论视角下的临近空间活动

空间论主张根据不同的位置适用不同的法

律制度，因此需要对飞行器的活动阶段分类讨

论，根据其所处的空间确定监管框架。 临近空

间活动不仅包括平流层飞行活动和亚轨道飞行

活动，也包括空间物体在发射和再入阶段经过

临近空间的这部分活动。
（１）平流层飞行活动

按照气象要素垂直分布特征，可以把大气

层分为五层，从内至外依次是对流层、平流层、
中间层、电离层和散逸层。 对流层是大气的最

低层，从地表向上延伸，其高度因纬度而不同，
最高在距地 １７～１８ 千米处。 平流层位于对流层

顶部至距地 ５５ 千米处。 在此区域主要有平流

层飞艇、高空气球、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飞行

活动。
平流层飞艇是指利用距地约 ２０ 千米处大

气稳定、风速较小的有利条件，依靠浮力升空，
采用太阳能电池与储能电池组成循环能源系

统，实现长期稳定驻留及可控飞行的低动态临

近空间飞行器。④

高空气球则是一种更为简易、经济的临近

空间飞行器，具有较大的气囊，充满氦气等轻质

气体。⑤ 高空气球与平流层飞艇的核心技术差

别在于，平流层飞艇自身还具备螺旋桨等推进

动力装置来克服空气阻力，但高空气球只依靠

空气的浮力，通过人工智能辅助风向预测来保

持航向，机动性较差。 如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中美“流
浪气球”事件中，这只民用探空气球就因受到西

风带的影响失去控制，严重偏离预定航线，引起

轩然大波。 高空气球通常用于气象观测等民用

领域，但也具备预警、侦察等军事应用的功能，
所以在一些敏感的场景可能导致猜疑与恐慌。
如 ２０２２ 年俄乌冲突期间，我国台湾岛内的一些

媒体就大肆渲染大陆的高空气球飘到了台湾，
并宣称与解放军部队相关。⑥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通常意义上是指飞行高

度在 １８ 千米以上，持续飞行时长在 ２４ 小时以上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ａ Ｃａｔａｌａｎｏ Ｓｇｒｏｓｓｏ， “ Ｓｕｂｏｒｂ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４７３．

刘竹生、孙伶俐：“航天运输系统发展及展望”，《中国科

学：科学技术》，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第 ４９７ 页。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Ｈｏｂｅ， Ｇéｒａｄｉｎｅ Ｍｅｉｓｈａｎ Ｇｏｈ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Ｎｅｕｍａｎ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Ｖｏｌ．３３， ２００７， ｐ．３６４．

刘畅、许相玺：“临近空间飞行器———改变未来战场规则

的新型武器”，《军事文摘》，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７ 期，第 ４７ 页。
黄伟、陈逖等：“临近空间飞行器研究现状分析”，《飞航

导弹》，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８ 页。
程东、刘煊尊等：“岛内炒作‘大陆高空气球飘台’”，《环

球时报》，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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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人机。 最著名的是美国研发的 ＲＱ－Ａ４“全
球鹰”无人机，其飞行高度可达 ２６ 千米。

上述三种技术集中应用于高空平台（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简称 ＨＡＰＳ），其一般位

于距地 ２０～５０ 千米处，是实现平流层通信的主

要载体。① 这一新型平台填补了航空器与人造

卫星之间的真空地带，以低动态临近空间物体

代替卫星作为通信基站，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性

能也非常突出：第一，这类临近空间飞行器悬空

时间长，持续工作周期以年为单位，远超于现有

的飞机；第二，采用非金属材料，雷达散射截面

小，外形光滑，几乎没有雷达回波和红外特征信

号，其可见光特征在天空背景中基本被淹没，②

具备易隐身难追踪的特点；第三，距地更近，可
以接收卫星接收不到的低功率传输信号，对地

观测的分辨率和灵敏度更高，拥有超强的情报

收集能力。
综上，平流层飞行活动不仅适配于气象观

测等民用场景，这些突出的优势更使其具有军

事化应用的潜能，在实践中容易引起误解乃至

过度反应。 目前国家领空的上限悬而未决，在
没有落实空天二分的临近空间划界方案时，仅
从空间论的视角无法确定平流层飞行活动是否

可以纳入国家和国际航空法律体系。
（２）亚轨道飞行活动

目前，国际社会对亚轨道飞行（Ｓｕｂ－ｏｒｂｉｔ）
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定义，一般是指在距离地面

２０～１００ 千米（即临近空间），活动最高点接近或

达到卡门线（Ｋáｒｍáｎ Ｌｉｎｅ，位于距地 １００ 千米

处）但并不进入轨道的飞行活动。③ 相较于载人

航天器，亚轨道飞行器无须达到第一宇宙速度

（７．９千米 ／秒），其最大飞行速度仅需达 １０００ 米 ／
秒左右就可以完成亚轨道飞行。 故亚轨道飞行

可以大幅降低发射时的燃料成本，飞跃卡门线

时还能让乘客体验到“太空旅行”的奇妙失重

感，是未来空间产业的蓝海。 英国维珍银河公

司研制的“太空船”号和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研制

的“新谢泼德”号已成功开展多次飞行试验，并
基本具备提供商业亚轨道旅行观光服务的

能力。

然而也正是因为其发射速度小于第一宇宙

速度，因此无法完成轨道公转（Ｏｒｂｉｔ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在运动轨迹短暂越过卡门线达到最高点

后就开始返回地球。 所以其运行轨迹为弹道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而非轨道（Ｏｒｂｉｔ）。 尽管亚轨道飞

行常常以实现“太空旅行”自居，但其运动轨迹

大部分时间都在距地 ２０～１００ 千米处，即临近空

间的范畴，亦无法绕过空天划界问题直接适用

外空法。
（３）发射及再入活动

火箭、卫星抑或是如“新谢泼德”号一类的

新型临近空间飞行器的发射或再入活动必然穿

越大气层，很可能通过他国领空或降落在发射

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继而引发主权争议。 解

决这一问题主要依靠政府之间或国家与私人公

司之间签署的跨境合作协议。 当航天器降落在

另一国的航天港，或在起飞时通过另一国领空，
可援引临近空间“无害通过”权利。 这一权利以

双边或多边协议为基础，并没有航空航天法的

公法基础。 由于各国从未对这一通过活动提出

抗议，也被认为是习惯规则。
然而，航天技术的迭代也会带来新的挑战，

日益频繁的航天活动使各国上空交通流量大幅

增长，不仅需要协调好航天器的通行需要和地

面国的安全需要之间的微妙关系，也需采取必

要的交通管制措施以避免发生与其他飞机相撞

的恶果。
３．３　 从中美“流浪气球”事件看临近空间的监

管客体

在中美“流浪气球”事件中，美国 Ｆ２２ 战机

在中国民用探空气球下降到 １８ 千米时将其击

落。 美方这一举动也将临近空间飞行监管问题

推向国际关注的焦点视野，尤其是这些问题亟

待解决：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这只失控的气球

８

①

②

③

Ｔ． Ｔｏｚｅｒ， Ｄ． Ｇｒａｃｅ， “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ｆｏｒ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３， ２００１， ｐｐ．１２７－１３７．

郑国梁：“关注‘临近空间’的刀光剑影”，《光明日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９ 版。

付毅飞、谢雨鲲：“亚轨道飞行器可实现航班化天地往返

运输”，《科技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第 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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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定义的民用航空

器？ 从空间论的角度来看，国家领空上限在何

种高度，美国在距地 １８ 千米处击落气球是否基

于其主权权利？
根据我国外交部的声明，该气球属于民用

无人飞艇，中方经核查后多次告知美方，美国国

防部发言人也表示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造成

军事和人身威胁。① 该气球从空气浮力中获得

动力，符合民用航空器的定义。 根据《国际民用

航空公约》第三分条的规定，国家必须避免对飞

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② 美方明知涉事

气球不具备军事和人身的威胁，却执意对这一

运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力，公然违反了公

约义务。 尽管美方声称这一行为是基于《国际

民用航空公约》第一条赋予主权国家的完全和

排他的领空主权，③但这一主权主张并不具备法

律和实践层面上的正当性。 一方面国家领空与

外层空间的划界论争始终存在，美方在距地 １８
千米处主张领空主权缺乏国际法依据。 另一方

面，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指出，
自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以来，美国放飞大量高空气球进

行全球环行，未经中方相关部门批准，至少 １０
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包括飞越新疆、西藏等

地，④美方这一做法体现出其历来对国际法“合
则用，不合则弃”的投机做法。

中美“流浪气球”事件进一步论证了临近空

间监管制度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各种临近空

间活动仍具有浓厚的军事化应用气息，很容易

挑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临近空间活动轨迹往

往不局限于单一空间或是单一司法管辖区，因
此在空天二分具体方案落实之前，无法单一适

用航空法或是空间法，只能对各个阶段的活动

分段适用，这无疑加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在

确定飞行器性质时，功能论方法更加实际可行，
但不同技术特征的临近空间飞行器不能当然适

用某一法律规范，故需要对《国际民用航空公

约》附件中航空器的定义进行针对性调整，明确

地将采用航空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临近

空间飞行器囊括在内。
国际法内生于国家利益。⑤ 虽然目前来看

起草一项关于临近空间飞行器的特别多边协定

短期内并不可期，但各国在此空间的实践可为

临近空间监管制度化奠定基础。 政府间可签署

具体的跨境合作协议作为短期过渡方案，为临

近空间飞行活动的起飞或再入阶段提供无害通

过的互惠政策。 而且美国此次击落行为可作为

一种先例，毕竟《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做准文本

英文版第三分条使用的词是“克制”（ ｒｅｆｒａｉｎ）而
非“禁止”。 在此次事件中，我国外交部亦表态

将在类似事件中保留作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

利。⑥ 目前临近空间飞行监管的国际法治构建

尚在制度探讨阶段。 各国对其上空外国临近空

间飞行器的活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武力手

段？ 各国对其临近空间飞行器活动是否具有及

时通知地面国的义务？ 这些问题在目前的国际

法中处于真空状态。 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窗口

期，在类似事件中采取对抗的做法并非最佳方

案。 以此次热点事件为镜鉴，毫无疑问，完善临

近空间的监管规则是冷静、克制、妥善处理类似

事件必需的制度保障。

四、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事项：
登记、准入、公示与运行

　 　 航空法以 １９４４ 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确

认的领空主权为基础，“每个国家都对其领土上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外交部就美方宣称击落中国无人飞艇发表声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５＿１１０１９８６１．
ｓｈｔｍｌ。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三条分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
每一国家必须避免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如拦截，必须

不危及航空器内人员的生命和航空器的安全。 这一条款不应被解

释为以任何方式修改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各国的权利和义务。 ”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一条规定：“缔约各国承认每一

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气空间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ｒｕｓｓｉ⁃
ａｅｍｂａｓｓｙ．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ｄｔ ＿６７４８７９ ／ ｚｃｊｄ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１５ ＿
１１０２５４１７．ｓｈｔｍｌ。

［美］杰克·戈登史密斯、埃里克·波斯纳著，龚宇译：
《国际法的局限性》，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１ 页。

同①。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方的领空拥有完全和专属的主权”；①而外空法

则以外空自由这一共识为基石，在尊重外层空

间为国际公域、各国自由探索的基础上，各国通

过颁布国内空间立法，规范私人运营商参与空

间活动，以更好地遵守国际义务。 目前空天界

限未定，单一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都不足以解

决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问题。 在不改变现有空

天法律体系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到目前临近空

间飞行军事化应用的属性，赋予地面国基于必

要安全利益的管制权利。 ２０２０ 年《临近空间管

制公约（草案）》第四部分关于临近空间私人活

动的规范可成为地面国监管其上空临近空间飞

行活动的法理依据和制度参考。
以美国、英国、意大利三国对临近空间飞行

的监管活动为镜鉴，可发现具有如下共性：首
先，三国通过国内立法授权专门政府机关作为

临近空间私人飞行活动的监管部门；其次，由具

体条例明确私人获得从事临近空间飞行许可证

的标准；最后，三国已意识到私人临近空间飞行

活动作为“新空间经济”组成部分的重大战略价

值，积极推进私人临近空间飞行国内专门化监

管框架的构建。 下文将以美、英、意的国别做法

和《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的国际统一规

范为例，从登记、准入、公示、运行等四个方面探

讨临近空间飞行监管事项。

４．１　 以独立制度规范登记事项

对航空器而言，一旦在某一国登记即具有

该国国籍，受该国管辖，运营人即享有登记国法

律规定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对航天器而

言，登记是确认一国管辖权和承担国家责任的

依据。 故明确临近空间飞行器登记的相关问题

是建立监管的必要前提。 目前临近空间飞行器

法律定性不清，直接适用航空器或航天器的登

记规则存在双重管辖等潜在问题，因此需要对

其进行单独的登记立法。 如《临近空间管制公

约（草案）》第 １９ 条对登记制度做了专门规定，
对航空航天物体经营人是本国永久居民或其主

要营业地在该国的，应当确定其登记、认证、许
可证发放、宇航员许可证发放、保险和操作要

求。② 也就是说，地面国可以对本国的临近空间

飞行器进行监管，而登记则是地面国与本国临

近空间飞行器建立监管纽带的形式要件。
２００４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商业航天发射

法》（ＣＬＳＡ），授权联邦航空管理局（ＦＡＡ）下属

的商业航天运输办公室（ＡＳＴ）对亚轨道飞行活

动进行监管。③ 商业航天运输办公室对在美国

境内从事商业发射活动的实体、美国公民或受

到美国法律管辖的实体在美国境外从事发射活

动或者经营太空港承担登记的职责。 另外，意
大利政府也充分认识到“空天计划”对经济发

展、国防安全等领域的重大战略价值，专门安排

由总理办公室总领协调空天计划涉及的所有政

府部门，并积极在各类监管法案中明确“新空天

产业”的政策，颁布《意大利未来空间运输认证

和运营监管政策》以强调意大利民航局的监管

者角色。④ 从上述监管内容可知，美国和意大利

都通过国内立法授权专门政府机关作为临近空

间私人飞行活动的核心监管部门，且以登记作

为对本国临近空间飞行器进行监管的必要

前提。
地面国除了设立临近空间飞行器登记专门

机构，还需依托登记制度向国际社会明确作为

发射国的权利义务。 参考《关于登记射入外层

空间物体的公约》第 ２ 条的规定，发射国应当对

其进行国内和国际平行登记，即建立国内登记

册对其进行登记，同时还将登记册情况通知联

０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１９４４ 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 １ 条。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９ 条（临近空间发射物

体的许可）规定：“地面国有义务持续监督和授权在其临近空间内

的活动。 如果航空航天物体的经营人是该国的永久居民或其主要

营业地在该地面国，则该国应当确定其登记、认证、许可证发放、宇
航员许可证发放、保险和操作要求。”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ｃ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１９８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９８ｔｈ－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 ／ ３９４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
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Ｊｕｌｙ ２０，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ａｃ． ｇｏｖ． ｉ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 ／ ２０１８－Ａｐｒ ／ 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ｐａｃｅ＿Ｔｒａ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ｄ＿１＿１６０７２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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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秘书长。① 临近空间飞行器登记事项中的

技术细节亦可以《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

的公约》第 ４ 条②中的规定作为参考。
综上所述，在临近空间飞行器法律属性尚

不明晰的现状下，地面国应当对其登记进行单

独立法，设立专门机关负责登记的相关事项，并
参考国内航空法及外空法的相关规定以确保法

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４．２　 以具体条例明确准入规则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７ 条阐明

公约鼓励在临近空间进行私人活动，但是各缔

约国应当承担对本国临近空间私人活动采取适

当措施进行管理的义务。③ 基于此，国家对本国

临近空间私人活动有进行监管的权力和义务。
第 １８ 条则表明了国家应当明确私营主体进入

临近空间活动的准入条件，制定具体的规则、条
例和程序。④

目前，美国虽未对临近空间飞行活动进行

单行立法，但将其纳入商业空间发射活动的范

畴，以 ２００４ 年修订的《商业航天发射法》作为监

管的法律依据，⑤要求私人当事方在从事临近空

间活动之前获得许可证。 临近空间飞行营运人

为获得许可，应承担确保其飞行器的安全、严格

培训太空飞行参与者、⑥全面告知付费乘客发射

和再入阶段的风险以及飞行器的安全记录并获

得签字认可、足额购买商业保险等义务。⑦ 英国

２０１８ 年颁布的《航天产业法》将临近空间飞行

活动与传统的空间活动并称航天器活动（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从一般性要求、安全因素和环

境评估三个方面决定是否颁发运营人许可。 而

意大利临近空间监管活动聚焦于建设安全、透
明的航天港，成立了特别工作组专门制定航天

港的遴选标准，并于 ２０２０ 年专门出台《航天港

建设运营条例》，⑧这一做法以透明可期的准入

规则点燃了临近空间私人投资者、飞行服务提

供者的热情，获得了行业内的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当国家通过登记管理与本国临

近空间飞行器建立监管的纽带之后，应当着力

于以具体的规则、条例或程序明确临近空间飞

行的准入规则，这也是地面国进行必要监管的

第一步。

４．３　 以事先通知履行公示义务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２１ 条规定，
地面国应当制定规则，以许可外国运营者的航

空航天物体在其临近空间运行；应当规定在外

国临近空间部署的事先通知、批准和持续时间

的有关程序。 如果认为存在对地面国国家安全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 ２ 条：１．发射国

在发射一个外空物体进入或越出地球轨道时，应以登入其所须保

持的适当登记册的方式登记该外空物体。 每一发射国应将其设置

此种登记册情事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２．任何此种外空物体有两个

以上的发射国时，各该国应共同决定由其中的那一国依照本条第

１ 款登记该外空物体，同时注意到关于各国从事探索和利用外层

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八条

的规定，并且不妨碍各发射国间就外空物体及外空物体上任何人

员的管辖和控制问题所缔结的或日后缔结的适当协定。 ３．每一登

记册的内容项目和保持登记册的条件应由有关的登记国决定。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 ４ 条：１．每一登

记国应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速向联合国秘书长供给有关登入其

登记册的每一个外空物体的下列情报：（ ａ）发射国或多数发射国

的国名；（ｂ）外空物体的适当标志或其登记号码；（ ｃ）发射的日期

和地域或地点；（ｄ）基本的轨道参数，包括：（一）波节周期，（二）
倾斜角，（三）远地点，（四）近地点。 （ｅ）外空物体的一般功能。 ２．
每一登记国得随时向联合国秘书长供给有关其登记册内所载外空

物体的其他情报。 ３．每一登记国应在切实可行的最大限度内，尽
速将其曾提送情报的原在地球轨道内但现已不复在地球轨道内的

外空物体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７ 条（私人活动者的管

理）规定：“本公约鼓励在临近空间进行私人活动。 但应当要求各

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禁止注册地在本国、主要营业地或永久居住

地在本国的经营者将经营的航空航天物体故意用于与本公约宗旨

不一致的目的。”
《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１８ 条（运营者的准许条

件）规定：“缔约国必须制定国家规则、条例和程序，以具体规定航

空航天物体运营者从事临近空间活动的条件……”。
Ｍａｒｃｉａｃｑ， Ｊｅａｎ－Ｂｒｕｎｏ，“ Ｓｕｂ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ｂｉｔａｌ （ ＳＯＡ）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ｖｉｅｗ． ｏｆｆｉｃｅａｐｐｓ． ｌｉｖｅ． ｃｏｍ ／ ｏｐ ／ 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ｓｒｃ ＝ ｈｔｔｐｓ％ ３Ａ％ ２Ｆ％ ２Ｆｗｗｗ． ｍｃｇｉｌｌ． ｃａ％ ２Ｆｉａｓｌ％ ２Ｆｆｉｌｅｓ％ ２Ｆｉａｓｌ％
２Ｆｒｅｍａｔ２０１３－ｍａｒｃｉａｃｑ＿ｊｅａｎ－ｂｒｕｎｏ．ｐｐｔｘ＆ｗｄＯｒｉｇｉｎ ＝ＢＲＯＷＳＥＬＩＮＫ．

太空飞行参与者（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Ｐａ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在美国法律上

没有明确定义，实践中一般指参与太空飞行的付费乘客，区别于飞

行机组人员（Ｆｌｉｇｈｔ Ｃｒｅｗ）。
ＥＵ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ＵＲ－Ｌｅ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３，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３Ａ５２０１３ＤＣ０１０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ｐｏｒｔ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ｎａｃ．ｇｏｖ．ｉ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ａｌｌｅｇａｔｉ ／ ２０２０－Ｏｔｔ ／ Ｒｅｇｏｌａｍｅｎｔｏ＿ｃｏｓｔｒｕ⁃
ｚｉｏｎｅ＿ｅ＿ｅｓｅｒｃｉｚｉｏ＿ｄｅｇｌｉ＿ｓｐａｚｉｏｐｏｒｔｉ＿３０．１０．２０＿Ｉｎｇｌｅｓｅ．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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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安保的威胁，则应当拒绝允许部署外国航空

航天物体。①

如前所述，一国临近空间活动很难局限于

单一司法管辖区内，在实践中往往产生经过他

国上空的实际需要。 而临近空间飞行器在长期

驻空、侦察观测、精准打击等军事应用领域的突

出优势必然也会引发地面国基于国防安全的担

忧。 欲平衡相关国的通行需要和地面国的安全

利益，建立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公示制度非常

必要。 当一国临近空间飞行器飞越他国上空

时，应提前向地面国通知并公示包括飞行器型

号、持续时间、活动目的等必要信息，尊重地面

国的知情权，避免其经过行为对地面国的民航

飞行和航天发射造成安全威胁。 以事先通知方

式及时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也是基于平等互信

关系达成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的必要前提。

４．４　 以风险管控协调运行秩序

临近空间飞行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上升阶

段，主要涉及传统航空领域的飞行活动，属于航

空主管部门的监管范畴；二是运行阶段，主要集

中于距地 ２０～１００ 千米的临近空间；三是再入阶

段，即临近空间飞行器穿越大气层重回地球表

面。 这三个阶段的活动轨迹通过传统意义上的

领空、法律地位模糊的临近空间和各国自由探

索的外层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其运行进行风险

管控，实现各类空天活动的协调有序。
临近空间飞行器运行过程中风险管控的重

要目标之一是确保飞行器上人员和地面第三人

的安全。 美国以《商业航天发射法》为依据，通
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设立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

安全准则，以保护地面第三人在航天器发射和

再入阶段的安全。② 但也通过“知情同意”的规

则，将风险承担转嫁给运营商，也就是说乘客的

安全尚不在该法规的保障之列。③ 而意大利作

为欧盟空天计划的优等生，积极向构建完整高

效的临近空间商业运营监管条例迈进，以降低

临近空间商业飞行风险，确保第三人和飞行器

上人员的安全。 意大利民航局落实“以运营为

中心的监管”，④以无人机的批准经验为参考，采

取特定的风险评估方式，对运行安全链的每个

组成部分严格审核，确保技术的成熟度，维护整

体安全，以增强民众、私营实体以及机组人员的

信心。
如何实现临近空间飞行与民航运输和外空

发射活动的协调发展，这是目前临近空间飞行

监管最重要的目的。 这不仅需要地面国对临近

空间飞行器的适航标准、运行风险、准入准则、
第三人责任等进行国内立法，更要推动与国际

民航组织现有空中交通管制规则的有效衔接，
共建协调统一的国际规则。

五、临近空间飞行监管的中国方案：
完善国内立法和推动构建

国际统一规则

　 　 临近空间飞行器作为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

工具，是实现亚轨道点对点运输的核心技术依

托，更是未来我国跻身航天强国的重要着力点。
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

发展战略，促进临近空间飞行业有序发展，结合

目前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监管方案成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 一方面，基
于中国安全利益，不仅需要保障中国临近空间

飞行器的安全，也需要对中国临近空间内的所

有活动建立有效的监管；另一方面，临近空间飞

行器进出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交通流量日趋

上升，需确保此类飞行器不会干扰或者危及现

２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临近空间管制公约（草案）》第 ２１ 条（外国运营者

的航空航天物体）。
Ｍａｒｃｉａｃｑ， Ｊｅａｎ－Ｂｒｕｎｏ， “Ｓｕｂ－Ｏｒｂ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ｂ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ｙ ２５，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ｃｇｉｌｌ． ｃａ ／ ｉａｓｌ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ｐａｓｔ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ｍｌｃ ／ ｍｌｃ２０１３．

ＥＵ Ｓｐａ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ＥＵＲ－Ｌｅｘ，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３， ｈｔ⁃
ｔｐｓ：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３Ａ５２０１３ＤＣ０１０８．

该监管方案以无人机的批准经验为参考，构建全球风险

评估方案。 该方案将运营中的每一环节，如飞行器、飞行员、运营

商、环境和运营措施等，均视作新技术风险防控的关键节点。 由监

管部门对上述部分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技术的成熟度，维护运营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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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民航活动或是空间活动，这就需要国际、地
区间就这一问题进行长期的谈判，并在技术、政
治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谨慎的平衡，以期构建

能够实现空中交通有序化的国际统一规则。
５．１　 促进以商业火箭规范为基础的国内监管框

架的完善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

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按照设定程序

圆满完成首飞任务。① 这类临近空间飞行器能

够作为升力式火箭运输系统的子级，实现可重

复利用，彰显了我国空天一体化技术高度融合

的突出成果。 此外，私营企业也积极开展临近

空间飞行试验活动，在临近空间载人飞行器的

研发上取得突破性成就。② 可见，临近空间飞行

业是国家大力发展的科技创新战略目标，亦是

私营企业踊跃探索的蓝海市场。
２０１９ 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央军委装

备发展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商业运

载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商业

火箭规范通知”），这是规范我国商业火箭活动

的主要依据。③ 从该通知中可以窥见我国对临

近空间飞行管制的雏形，尤其是关于临近空间

的准入和登记等事项。 目前，由上述两部门进

行商业火箭的科研许可和生产许可的管理，而
发射活动则需要按照《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

证管理暂行办法》编制申报材料，经由省级国防

科技工业管理部门向国防科技工业局申办许可

证，并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进行专项审查。
虽然对临近空间飞行进行专门化的监管对

规范行业发展，赋予投资者信心等方面具有纲

举目张的作用，但短期内难以形成一致、完备的

法律制度。 因此，在专门条例研究起草阶段可

以对现有监管规则的内容进行适当协调，沿用

“商业火箭规范通知”对科研许可、生产许可、发
射许可的规定，进一步深化对私营企业从事临

近空间飞行活动的业务许可的规定，仍由国防

科技工业局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专门负责。
将制度设计的工作重点聚集于外国飞行器在我

国临近空间内活动必须履行的公示义务和临近

空间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管制和秩序协调。 有学

者就主张亚轨道飞行活动应参照航天活动进行

管理，将其纳入我国正在起草的《航天法》的调

整范围之中。④

需要注意的是，商业火箭仍然是我国管制

类产品，长期处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目录之中。
但未来临近空间飞行并不局限于军事化应用，
除了依靠火箭垂直发射的临近空间飞行器，还
存在通过航空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进行发

射的临近空间飞行器，不能当然地适用“商业火

箭规范通知”，而应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适航

管理，发动机部分则根据其性质分别由相关部

门审查其安全性。 对临近空间飞行器在空域内

进行的飞行活动，则由国家空管部门统一负责

协调。 临近空间飞行器中的高空气球、高空无

人机以及平流层飞艇则由中国民用航空局、中
国气象局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升放

气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进行监管。
另外，近年来我国临近空间飞行技术发展

迅速，飞行活动越来越频繁，为规范飞行秩序，
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引领和推进国际规则的生

成，在短期内，我国应积极发展亚轨道远程空天

运输技术，为临近空间飞行法律关系的形成奠

定基础。 同时组织专家论证临近空间的法律地

位，探讨临近空间飞行器的性质以及飞行活动

３１

①

②

③

④

“我国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飞行演示验证项目首飞取

得圆满成功”，央视网，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ｍ． ｎｅｗｓ．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１６ ／ ＡＲＴＩＺＬｍｚＩＺｏｍｕＤＳ７２ｆ６ＷＶＧｍｓ２１０７１６．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４ 日，紫薇科技（ＡＺ Ｓｐａｃｅ），作为一家致力于

实现亚轨道和轨道载人 ／ 货物运输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新疆巴州

尉犁实施了迪迩七号（ＤＥＡＲ－７）亚轨道飞行试验，飞行试验任务

圆满完成。
２０１９ 年，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两

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商业运载火箭科研生产活动主要包括：一次性运载火

箭（含发射高度 ３０ 公里至 ２００ 公里不入轨的探空火箭）、可重复使

用运载火箭、再入返回运载器等系统级或分系统级技术产品的创

新开发、研制生产、试验验证、发射服务等内容。 本文所讨论的临

近空间飞行器符合这一定义。 参见：“两部门关于促进商业运载

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０６ ／ １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４００９５１．ｈｔｍ。

高国柱：“我国《航天法》的调整事项与立法要素研究”，
《中国航天》，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０ 期，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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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等事项，推进临近空间飞行融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航空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法”
的具体制度设计，或根据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制
定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临近空间法”，逐步

实现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监管框架的专门化和制

度化，以国内立法引领他国和国际立法，促进临

近空间法律框架的搭建，实现法律与科技的有

机融合。 从长期来看，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平

台，如国际民航组织和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委员会，积极参与其组织的国际会议，主导起

草中国版的《临近空间监管公约（草案）》，以供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参考或供联合国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召开法律大会时研讨，发出中

国声音，成为新时代在新问题、新领域上国际规

则的制定者、引领者和建设者，而非参与者和跟

跑者。
５．２　 推动以国际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统一规则的

生成

临近空间飞行活动与现有民航活动和外层

空间活动之间的协调，是该领域一个非常突出

的新型利益关系。 然而目前尚存在不少国家未

制定外空法，即使已制定国内法的，其外空法的

范围和目的也不尽相同。 可以说，仅靠国内立

法难以保证监管框架的连贯性、协调性，这成为

阻碍临近空间飞行业发展的制度肇因。 故临近

空间飞行的监管不仅需要国内立法的调整，也
需要从国际化的视野思索应对之道。

一方面，需要延续实践中产生的国际惯例，
国家在进行临近空间飞行活动时需遵守国家主

权的边界，在确需穿越他国领空时应事先通报

并配合地面国的合理管制措施，确保此类飞行

活动无害于他国安全；另一方面，相关国际法主

体之间可考虑缔结跨境合作协议来实现国际监

管和协调。 通过观察欧洲“新空间计划”的实

施，其中欧盟的一些实践做法可为构建未来临

近空间国际规则提供新思路。
２００９ 年《里斯本条约》与《欧洲联盟运作条

约》的合并版明确了欧盟的职权范围，①其在第

一章第 ４ 条第 ３ 款中单独规定“在研究、技术开

发和空间政策”领域为欧盟共享权限领域。 这

意味着在此法律框架内，欧盟负有制定欧洲空

间政策的职责，当欧盟采取行动后，成员国不能

再进行立法。 具言之，在欧洲空间活动中，成员

国是主要的参与者，而欧盟与欧洲空间局②根据

普通立法程序，通过密切合作，采取欧洲空间计

划的形式制定必要的监管措施，但不得对成员

国法律法规进行协调。③ ２０１７ 年欧洲理事会通

过结论性文件，特别鼓励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

根据实际情况，与欧洲空间局和各国空间机构

加强技术合作。④

自此，欧盟委员会致力于研究“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空间计划”，⑤于 ２０１８ 年提出了一项立法提案，
以期汇集欧盟所有空间活动，为未来的投资提

供一个连贯的框架，提高预见性和灵活性。⑥ 该

提案拟梳理并整合迄今为止散落在单行法或决

定中的规则，形成一个文本，实现欧盟空间法的

精简化，⑦并通过两种途径为新空间计划建章立

制：一是厘清包括成员国、欧盟委员会、欧盟空

间机构在内的各方的关系与职责，二是为新空

间计划各组成部分建立统一制度，尤其对安全

认证部分进行详细规定。
综上所述，欧盟立法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

下”的立法方案，公权力在其中积极发挥包括但

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ｂｏｎ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ＵＲ － Ｌｅ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３Ａ１２００７Ｌ％２ＦＴＸＴ．

欧洲空间局（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ＥＳＡ），成立于 １９７５
年，由 ２２ 个成员国组成，是一个欧洲政府间研究与发展组织，根据

成员国整体利益，确定和实施科学、技术、空间应用开发计划。
参见《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１８９ 条第 ２ 款。
“Ｓｐａ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Ｊｕｌｙ ５，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ｅｏ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Ａ－８－ ２０１７
－０２５０＿ＥＮ．ｈｔｍｌ．

“ＥＵ Ｓｐａ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
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ｅｕ － ｓｐａ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 Ｎｏ ９１２ ／ ２０１０， ＥＵＲ－Ｌｅｘ， Ｊｕｎｅ ６，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 ＣＯＭ％ ３Ａ２０１８％
３Ａ４４７％３ＡＦＩＮ．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Ｃａｒｄｉ，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Ｇａｓｐａｒｉ，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ｂｉｔ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ａｓ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５， ２０２０， ｐｐ．３６０－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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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提供财政资金的作用。 这种“自上而下”
的监管框架可以更加严格地监管临近空间飞行

活动，制定适当统一的认证规则更好地保护乘

客安全，同时统一规则可确保监管框架的可预

测性并给予私人投资者信心。
中国作为国际民航组织的一类理事国，在

构建临近空间飞行国际统一规则时亦可参鉴欧

盟经验，充分发挥国际民航组织的影响力，“自
上而下”地搭建国际统一规则。 可考虑对其理

事会通过的“国际标准和推荐做法”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特别是在飞行安

全方面的规则进行修订，适当重塑以形成与临

近空间飞行相适配的新标准，①主要包括导航、
临近空间飞行器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认证以及技

术通信等。
另外，基于国际民航组织在此方面的严格

审查，国际社会在航空器的各类标准已达成高

度共识，从而实现了多年来国际空中交通的有

序和安全。 未来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交通秩序

离不开共同的技术标准和规则基础，在临近空

间飞行器的导航、技术通信、安全认证等标准方

面，中国应积极推动国际民航组织重启 ２０１５ 年

“空间研究小组”，②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委员会协商与合作，发挥国际组织的监管职责，
协调各国内立法与标准的统一，推动《国际民用

航空公约》附件 ７ 和附件 ８ 有关航空器的定义

的修订或适时增加一个新“附件 ２０”③对临近空

间飞行问题予以单独规定。

六、结　 语

如今空间探索与临近空间飞行活动逐渐模

糊了国家空域之间的边界，外层空间不再是一

个目的地，而代表着一种崭新的全球环境。 空

间安全治理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只有着眼于

监管主体二元化和监管框架多级化，才能推动

临近空间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法律制度

层面，目前对临近空间飞行的监管近乎真空，加
之空天划界问题始终处于僵局，短期内无法形

成统一的国际法规则。 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当

承担起对本国临近空间飞行器进行监管的责

任，制定独立的登记公示规则，授权专门机关负

责临近空间飞行器的登记工作，以条例、程序的

形式使私营主体准入标准具体化、透明化，明确

有权机关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公权力的

介入规范行业发展。 同时也需积极促成政府部

门与私营实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私营企

业的活力为行业的蓬勃发展赋能。
从全球空间安全治理的视角来看，欲破解

临近空间飞行活动的监管困局，长远之计在于

达成专门的国际临近空间监管协定。 但实现这

一长久之计目前仍有诸多滞碍，故现下的突破

点在于完善国内法和最大程度地协调各国立

法。 在临近空间立法进程中，需要空间大国和

国际组织共同承担监管主体义务，积极探索“应
急之策”，如拓展《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对航空器

的定义，探索超国家性的合作关系，在临近空间

无害通过方面达成互惠协议等。
我国作为航空航天大国，国内法律制度的

嬗变必然能在该领域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为
此，我国可在国际规则塑造过程中通过实践体

现大国担当，以国内立法的方式引领国际规则

的生成，同时要认识到以国际民航组织为代表

的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推动公约相关附件内涵

与时俱进，构建统一的国际规则。
责任编辑　 邓文科

５１

①

②

③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第 ３７ 条及其附件：修订人员许可证

（附件 １）、航空图表（附件 ２）、飞机操作（附件 ６）、适航性（附件

８）、航空电信（附件 １０）、空中交通服务（附件 １１）、机场（附件 １４）
和航空信息服务（附件 １５）。

２０１５ 年，为解决亚轨道飞行的相关问题，国际民航组织

和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于蒙特利尔举办了“航空航天

研讨会”，并成立了一个“空间研究小组”，该小组的工作内容包

括：召集行业内的律师、科学家和组织，分享经验观点、评估总结，
以实现航空与航天的融合，小组代表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意大利

等多个 国 家 以 及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 ＩＣＡＯ）、 欧 洲 航 空 安 全 局

（ＥＡＳＡ）、国际空间安全促进协会（ ＩＡＡＳＳ）等多个国际组织。 Ｓｅｅ
Ｔａｎｊａ Ｍａｓｓｏｎ － Ｚｗａａｎ， “ ＵＮ’ ｓ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Ｍｅｅｔ ｉｎ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ｒａｖｅｌ”，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６ ， ２０１５， ｐｐ．
４５５－４５６．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目前共有 １９ 个附件，对人员执照的

颁发、空中规则、国际空中航行气象服务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

定。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２ 卷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ｏｈａｎ１ 　 ＨＵ Ｍａｎｘｉｎ１

（１．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６３，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ａ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ｈｉｇｈ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ｅｒ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ｂｅｅ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ｕｎ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ｂｌｅ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ｎ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ＡＡＳ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ｒａｆｔ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ｒｕｌ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ｌａｗ．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ｐｅｒｍ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ｏｒｙ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ｌａ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ｆａｃｅｓ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ａ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ｐａ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ｎｎｅｘ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ｄｄ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ｎｎｅｘ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ｉｆ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ａｒ ｓｐａｃｅ ｆｌ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６１


